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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年度始兴县教育局预算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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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预算基本情况说明

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机构设置、职能。

始兴县教育局是始兴县人民政府组成部门。内设行政 6 个行政

机构和 6 个事业机构。行政机构有：办公室、教育股、德育体育卫

生艺术教育股、教育督导室（县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）、基建财务

股、人事监察股；事业机构有：招生和考试委员会办公室、教育财

务结算中心、教研室、电教站、后勤产业办公室、学生资助中心。

教育局下辖 29 所学校（园、宫）,包括:始兴县始兴中学、始

兴县九龄中学、始兴县风度中学、始兴县墨江中学、始兴县中等职

业学校、始兴县实验小学、始兴县逸夫小学、始兴县机关幼儿园、

始兴县高峰小学、始兴县青少年宫、始兴县马市中学、始兴县马市

镇中心小学、始兴县太平镇中心小学、始兴县沈所中学、始兴县沈

所镇中心小学、始兴县城南中学、始兴县城南镇衍屏中心小学、始

兴县顿岗中学、始兴县顿岗镇中心小学、始兴县澄江学校、始兴县

澄江镇中心幼儿园、始兴县罗坝中学、始兴县罗坝镇中心小学、始

兴县罗坝镇中心幼儿园、始兴县深渡水乡民族学校、始兴县司前镇

赓靖学校、始兴县司前镇中心幼儿园、始兴县隘子中学、始兴县隘

子镇中心小学。

始兴县教育局人员编制 45 人，其中行政编制 19 人，事业编 26

人。

始兴教育局主要职责：

（一）贯彻执行中央和省、市有关教育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

法规，拟订有关教育方面的规范性文件，并组织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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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组织拟订教育事业的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，提出教育体

制改革的建议，以及教育发展的方向、重点、结构、速度，并协调

指导实施。

（三）会同有关部门拟订职责范围教育经费筹措、教育拨款、

教育基建投资、教育收费的规定，管理县级教育经费，监督乡镇教

育财政拨款的执行情况，会同财政安排省、市、县级有关教育资金

的分配，指导全县中小学、幼儿园、少年宫的基建工作。

（四）综合管理义务教育、普通高中教育、中等职业教育、学

前教育和特殊教育、民族教育，负责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促进

教育公平，推进基础教育改革，全面实施素质教育。

（五）指导学校的德育、智育、体育、美育、劳动教育、国防

教育，负责全县中小学、幼儿园、少年宫团队组织的建设与管理，

保障素质教育的实施和教育目标的实现。

（六）统筹规划、协调和管理各级各类民办教育，规范民办教

育办学秩序，促进民办教育事业健康发展。

（七）指导、监督、检查各级各类学校的安全工作。

（八）牵头负责监督检查全县各地和各级各类学校贯彻执行教

育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的情况，负责督政、督学工作，依法组织教

育执法工作，督导、检查下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和巩固提高“两

基”工作，组织对中等及中等以下教育的督导检查和验收工作，负

责教育评估工作，对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进行检查、监测。

（九）指导学历教育工作，组织制定学校招生计划并协调招生

工作，指导学生学籍管理。

（十）指导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教学研究和改革，指导新课程实

验，指导学校教育技术装备、实验室和图书馆建设工作，指导教育

信息化工程的实施，负责教育信息和统计工作。

（十一）负责本系统的对外交流和对外合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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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二）规划、指导推广普通话和文字规范工作。

（十三）指导各级各类学校教师和教育行政干部队伍建设工

作，负责实施基础教育教师资格制度，负责基础教育教师专业技术

职务的审核和评审。

（十四）承办县人民政府及市教育局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二、收入预算说明

2017 年收入预算 27724.5 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27724.5

万元，其他收入（财政专户拨款、基金预算拨款等）0 元。比上年增加

2305.7 万元，增幅 9%，原因是增加工资福利支出。

三、支出预算说明

2017 年支出预 27724.5 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支出

27724.5 万元，其他收入拨款（财政专户拨款、基金预算拨款等）安排

支出 0 元。

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按用途划分：

（一）基本支出预算 25594.4 万元，占预算拨款支出的 92.3%。其

中：工资福利支出 16301 万元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9221.4 万元，

公用支出 72 万元。

（二）项目支出预算 2130.1 万元，占预算拨款支出的 7.7%，与上

年预算减少 26.9 万元，减少 1.2 %。项目经费用于教育事业支出。

1、教师节慰问金 73 万元，比上年增加 38 万元，增加 108.6%，用于

发放教师节慰问金。

2、教育发展专项资金（班主任津贴和教育教学管理）300 万元，与

上年持平，用于班主任津贴和教育教学管理。

3、山区教师生活补助资金（县级配套）300 万元，与上年持平，用

于山区教师生活补助。

4、加快教育发展专项资金（职业教育）404 万元，与上年持平，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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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教育绩效考核。

5、普通高中助学金（县级配套）60.4 万元，与上年持平，用于普通

高中助学金。

6、中职免学费补助经费（县级配套）136.5 万元，比上年减少 5.3

万元，减少 3.89%，用于中职免学费补助。

7、小学公用经费（县级配套）353 万元，比上年增加 8 万元，增幅

2.3%，主要原因是学生人数比上年增加。用于小学公用经费。

8、初中公用经费（县级配套）281275 万元，比上年增加 6 万元，增

幅 2.2%，主要原因是学生人数比上年增加。用于初中公用经费。

9、困难家庭子女帮扶资金 80 万元，与上年持平。用于对困难家庭

子女帮扶补助。

10、校舍维修长效机制资金（县级配套）100 万元，与上年持平。用

于中小学校舍维修。

11、中职贫困生助学金（县级配套）7.5 万元，比上年减少 0.9 万元，

减幅 10.7%，原因是中职受助学生人数减少。用于中职贫困生助学金。

12、学前教育资助资金（县级配套）40 万元，比上年持平。用于对

学前教育资助。

四、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说明。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机关运行经

费预算为 72 万元，比上年增加 9 万元，主要原因是增加人员办公经费

和公交补贴。其中办公费 8.7 万元、印刷费 2万元、咨询费 2 万元、水

费 1 万元、电费 2万元、邮电费 2 万元、差旅费 4万元、因公出国（境）

费 0.87 万元、维修费 4 万元、会议费 3 万元、培训费 3 万元、公务接

待费 13.15 万元、劳务费 4 万元、工会经费 1.5 万元、公务用车运行维

护费 9.78 万元、其他费用 11 万元。

五、“三公”经费预算说明。2017 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为 23.8 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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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与上年决算数相比减少 5%。减少的原因是认真贯彻落实中央“八项规

定”精神和厉行节约的要求，从严控制“三公”经费开支。按资金来源

分，财政拨款 23.8 万元，其他资金 0 万元；按具体项目分，因公出国

（境）支出 0.87 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支出 9.78 万元（其中

公务用车购置 0 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9.78 万元），公务接待费

支出 13.15 万元。

六、政府采购情况。2017 年本部门安排政府采购预算 0 万元，与上

年数相比增（减）0万元，增（减）0%，其中：货物类采购 0 万元，工

程类采购 0 万元，服务类采购 0 万元。

七、国有资产占有情况(固定资产情况）。占有国有资产 239.3 万

元。其中房屋 55.4 万元，专用设备 16.56 万元，车辆 39.7 万元，电气

设备 21.6 万元，电子产品 84 万元，文体设备 0.8 万元，图书 0.3 万元，

家具用具 20.9 万元。

八、预算绩效情况。2017 年，主要工作目标有：做好创建推进广东

省教育现代化先进县工作，依法合规并安全高效得做好支出工作，力争

100%达到部门整体绩效目标。

九、国有资本经营收支情况（如无也应注明）。无。

十、专业名词解释。

1.一般公共预算：指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，安排用于保障和

改善民生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、维护国家安全、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

等方面的收支预算。

2.部门预算：指与财政部门直接发生预算缴款、拨款关系的政府机

关、社会团体和其他单位，依据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及其履行职能

的需要编制的本部门年度收支计划，涵盖部门各项收支，实行一个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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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本预算。

3.机关运行费：即部门（单位）公用经费，包括办公及印刷费、邮

电费、差旅费、会议费、福利费、日常维修费、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

置费、办公用房水电费、办公用房取暖费、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、公务

用车运行维护费及其他费用。

4.“三公”经费包括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

护费和公务接待费。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指市直行政单位、事业

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（境）的住宿费、差旅费、伙食补助费、杂费、

培训费等支出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指市直行政单位、事业单位

公务用车购置费、公务用车租用费、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桥过路费、保

险费等支出；公务接待费指市直行政单位、事业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

公务接待（外宾接待）费用。


